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苏

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神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证发[2016]19号）等有关

规定对井神股份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延期复牌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7年 6月 1日，公司发布了《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31），披露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5月 31日起停牌。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发布了《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35），披露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 5月 31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发布了《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2），披露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相关各方进一步沟通、协商和论证，相关事项仍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预计无法按期复牌。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 6月 30日起继续停牌，预

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2017年 7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并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7年 7月 3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超过一个月。同时，公司发布了《江苏井神盐化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4），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 7月 3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2017年 8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8月

31日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2017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况 

（一）重组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井神股份已与标的资产的控股股东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盐集

团”）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苏盐集团持有的注入苏盐集团食盐经营相关业务后的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盐连锁”）100%股权及江苏省盐业集团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盐业”）

51%股权。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本次交易最终实施方案尚未确定。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井神股份委托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结果

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二）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苏盐集团以及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其中，

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尚未确定。 

苏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8.83%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视情况募集配套资金，具

体细节仍在谨慎论证中，尚未最终确定，具体交易事项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为准。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构成借壳上市。 

（四）交易标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包括注入苏盐集团食盐经营相关业务后的苏盐连锁 100%

股权、南通盐业 51%的股权。苏盐连锁及南通盐业所处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苏盐连锁

及南通盐业的控股股东为苏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江苏省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后，井神股份将直接持有苏盐连锁 100%股权和南通盐业 51%股权。 

（五）工作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最终确定后，尚需江苏省国资委、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延期停牌的必要性及原因 

为优化注入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正与有关交易各方积极沟通

剥离部分非经营性资产，由于所涉及标的资产分布在江苏省内各市县且构成情况较为复杂，

相应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涉及面较广，相关工作尚未完成。有关各方

正在协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式及交易价格等事项，重组方案的有关细节仍需进一步商讨、

论证和完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尚未形成。同时，根据《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

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重组

预案对外披露前，尚需江苏省国资委等相关机构原则性同意。综上原因，公司无法在首次



停牌 3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故申请股票延期复牌。本次继续停牌，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延期复牌的时间安排 

2017年 8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2017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并予以公告。 

经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 8月 3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

不超过两个月。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 

本次重组复牌前，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方案的论证、

确认及完善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组织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继续开展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各项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编制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按照有关规定并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确保本次重组顺

利推进。 

六、国泰君安关于上市公司延期复牌的专项意见 

经核查，井神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尽职调查及前置审批沟通事项较为复杂，相

关各方需要较长时间沟通交易方案，预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无法在 3 个月内完成。

本次延期复牌有利于上市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审慎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能

够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避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鉴于上述情况，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延期复牌具有合理性，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有利于

推动交易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将督促公司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完成之后尽快复牌。  



 

 

 


